不予受理通知书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
在（2025）京0108执恢752号案中，贵院委托我单位对北京东方卓越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厢黄旗七彩华园16号楼六单元102不动产进行评估。
我司于2025年6月26日收到贵院发出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委托函》。因缺少必要的评估资料，经与贵院经办法官沟通，后于2025年7月7日收到贵院提供的《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调查令》，明确需我司工作人员调取上述不动产规划用途、不动产权登记信息、测绘报告（含附图）、土地登记信息和查封抵押信息、房产平面图、宗地图、契证及契税发票等相关不动产评估所需材料。
2025年7月17日，我司工作人员到北京市海淀区不动产登记中心调取资料。经查询，涉案房屋所属楼宇已取得不动产权证书，但涉案房屋不动产单元的权属无相关信息，且该中心目前仅有该房屋不动产查封信息。后经北京市海淀区不动产登记中心工作人员告知，我司工作人员又接连通过北京市海淀区建委阜成路办公区现场办公窗口咨询、海淀区建委市场科电话咨询（82618069），均无法确认上述不动产的土地、规划权属信息。因无法取得涉案房屋权属信息，无法满足评估的基本条件，现我司决定不予受理本次评估。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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